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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CR-2013-0010017

淄博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淄博市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

服务办法的通知
淄政发〔2013〕31 号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现将《淄博市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服务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淄博市人民政府  

2013 年 9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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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服务办法

第一条  为防范和打击盗抢电动自行车违法犯罪活动，保

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生产、销售、登记、

道路通行等安全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、使用电动自行车统一实行

实名登记制度，全程提供免费登记服务。

实名登记范围包括电动二轮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；价值较

高的自行车和未列入机动车管理的燃油助力车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四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

领导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协调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。电动自行

车实名登记服务所需经费应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足额保障。

第五条  公安机关为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服务的主管部门，

各公安派出所要设立专门实名登记服务站（点），安排专门民

警负责，由政府出资聘请协勤人员，配齐打码设备、二代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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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阅读器、笔记本电脑等设备，及时进行服务。

第六条 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

的监督管理，督促企业严格按照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》

（GB17761）标准生产，依法对未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

产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
第七条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市场的监督管

理，依法对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
第八条 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的收集、

贮存、转移、处置和利用的监督管理。

第九条  电动自行车销售者应当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注册登记，销售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。在本市生产和销

售的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、最高车速、制动性能等应当符合

国家标准。

第十条 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企业、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制

造企业、电动自行车销售商、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销售商应当

承担回收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的责任。回收属于危险废物的

废旧蓄电池，回收单位要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。禁止

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收集、贮存、处置和利用电

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。

第十一条  公安机关应当将电动自行车登记的条件、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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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交的材料等内容向社会公示。电动自行车销售商销售电动

自行车时，应在保修单上登记购买者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车架

号、电动机号和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，留存备查，并告知购买

者及时到公安机关进行实名登记。

第十二条  电动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 10 日内到户籍地或暂

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实名登记。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

车，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实名登记。

第十三条  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服务具体程序为：

（一）查验资料。查验车辆所有人提供身份证、电动自行

车合格证、发票等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（如车主无法提供原

车合格证、发票的，要有销售商店证明或车主所在单位、社区

居委会、村委会的证明），并留档；

（二）确认车辆。比对电机、车架号码是否与合格证、发

票相符，有无凿、改痕迹和盗抢嫌疑；

（三）在电动自行车指定的车架和电瓶等重要部位、部件

刻制全市统一编码的登记信息；

（四）及时录入淄博市公安局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服务管

理信息系统。

第十四条  已实名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更换电动机的，自更

换电动机之日起 10 日内到公安机关办理变更登记。办理时需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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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车辆，并提交车辆初次登记时的材料。

已实名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变更车辆登记人的，自变更车辆

登记人之日起 10 日内到公安机关办理转移登记。办理时需交验

车辆，并提交原车辆登记人和现车辆登记人的身份证明。

第十五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安机关不予办理电动自

行车登记：

（一） 非法拼装或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；

（二）不能证明合法来源的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办理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六条  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销售、购买无合法来历证明的电动自行车；

（二）拼装电动自行车；

（三）改变电动自行车出厂时的结构、构造；

（四）涂改电动自行车的车身号、电动机号。

第十七条  遇有电动自行车被盗时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或

使用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信息。

公安机关应定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集中整治，核查登记信息，

公民应予配合。

第十八条  公安、质监、工商、环保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

合，加大对电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环节的监管力度，定期清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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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二手电动自行车市场、电动自行车维修站（点）、废旧电

动自行车、电瓶收购站（点），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。

第十九条  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、管理人投保第三者责

任险。

第二十条 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道路交通法规，文明

行车，禁止在机动车道行驶、逆向行驶、超速行驶、随意横穿

道路，对有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山东省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，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


